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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（「該通
函」）有關利潤分配之建議資本化發行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內所用之詞彙具有該通函賦予有
關詞彙之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知悉在該通函有無意的文書錯誤，並謹此澄清於第16頁附錄三中 (2)建議資本化發行第二
段應為如下（更正部分已加下劃線）：

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本公司註冊及已發行股本為 360,180,500元人民幣，包括 148,880,500股H

股及 211,300,000股內資股。按已發行股份總數 360,180,500股計算，緊隨資本化發行完成後，資
本化股份將包括29,776,100股資本化H股及42,260,000股資本化內資股，其中合共72,036,100股資
本化股份將通過本公司資本公積金 72,036,100元人民幣轉增入賬列為繳足。本次通過資本公積金
轉增股本將不會對本公司造成不利影響。」

除以上披露及於 2019年 5月 3日及 6月 26日之相關澄清外，該通函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廖俊明
公司秘書

中國 • 深圳
2019年 7月 1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新先生（董事長）、劉均先生、黃兆歡女士及蔣
仕文先生，非執行董事夏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燕女士、劉遠先生及寧波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